
「
工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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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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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工
業
專
用
碼
頭
港
埠
費
用
收
費
辦
法
」
第
五
條
附
表
三
勘
誤
表

 

 
更

  
  

 正
  

  
 後

  
  

 文
  

  
 字

 
原

  
  

  
  
列

  
  

  
  
文

  
  

  
  
字

 

項
目
／
計
費
單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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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幣

) 
等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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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
 

費
率
 

計
算
方
式
及
說
明
 

港
 

灣
 

服
 

務
 

費
 給 水 費

 

水
費
 

 

25
 依

表
列
費
率
乘
以
實
際
給
水
噸
數
計

費
。
 

說
明
：
 

1.
 碼

頭
給
水
最
低
計
費
量
為

:國
際

航
線
輪
船
二
十
噸

/次
、
國
內
航

線
輪
船
十
噸

/次
。
 

2.
 十

八
時
至
翌
日
六
時

(夜
間
)工

作

時
，
除
依
最
低
計
費
量
收
費
外
，

設
備
費
按
實
際
加
水
量
加
收
百
分

之
五
十
。

 
3.

 假
日

(註
)之

六
時
至
十
八
時
工
作

時
，
除
依
最
低
計
費
量
收
費
外
，

設
備
費
按
實
際
加
水
量
加
收
百
分

之
三
十
。

 
4.

 和
平
港
給
水
部
分
，
如
自
來
水
公

司
水
價
調
整
時
，
水
費
即
比
照
調

整
。

 

設
備
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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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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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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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水
價
調
整
時
，
水
費
即
比
照
調

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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